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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系                     (报名单位名称 ) 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特此证明。

报名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加盖意向受让方公章）







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

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本人　    　,系　 　 　　            （意向受让方名称）法定代表人，职务：　　　　　　。
本人授权　     　（先生/女士），以 　　 　 　   　　　
   　　　（意向受让方名称）和本人的名义，到贵司全权办理本单位参与受让                         （意向受让资产位置）的全部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报名手续、报价、二次报价、签署各类文件等。本公司将承担授权委托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
　　　　　（先生/女士）系本单位　　 　　（职务），其身份证号为：                     。
委托期限: 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
授权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受让方公章）。
意向受让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
授权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连带责任承诺函

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人系                        （意向受让方名称）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人现向贵司承诺如下：
1、 承诺人将严格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督促受让方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2、 如受让方履行不动产产权交易合同中发生违约行为，承诺人对受让方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 本承诺函系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可撤销。

                承诺人：               
                    
        年     月     日

              





意向受让报价表


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我方拟受让的芜湖梦溪科创走廊一期项目2号楼113号商铺和211、212号科研办公用房，2号楼113号商铺出售底价为 15500元/㎡，2号楼211、212号科研办公用房出售底价为 10000元/㎡，在办理报名手续前已对转让标的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查勘，对其现状进行了详细了解和调研；我方针对2号楼113号商铺报价为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小写¥         元/㎡;2 号楼 211、212号科研办公用房报价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小写¥     元/㎡（不低于出售底价，精确到元，不保留小数）。
我方已与出让方就转让标的现场状况进行了确认且我方无任何异议；我方对本次投资风险已做了充分预判，投资风险自行承担，与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无关；我方成功竞得转让标的后，不得向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出任何异议。
特此承诺。

意向受让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承诺书（仅企业受让方填写）

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拟受让的芜湖梦溪科创走廊一期项目2号楼113号商铺和211、212号科研办公用房（以下称“转让标的”），在办理报名手续前已对转让标的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查勘，对其现状进行了详细了解和调研；我方承诺待商铺和科研办公用房开业运营前完成营业执照的办理。
特此承诺。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承诺书（仅个人受让方填写）

芜湖宜创科技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方拟受让的芜湖梦溪科创走廊一期项目2号楼113号商铺和211、212号科研办公用房（以下称“转让标的”），在办理报名手续前已对转让标的的情况进行了现场查勘，对其现状进行了详细了解和调研；我方承诺以个人身份报名受让商铺和科研办公用房，待商铺和科研办公用房开业运营前完成营业执照的办理并以个人身份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承诺。

意向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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